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學年度臨時法規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 9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2時 40分 

 開會地點：行政樓 1樓 A109會議室 

 主持人：侯召集人禎塘                                  紀錄：許育禎 

 出席者：如簽到名冊                            

 

 壹、主席致詞：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行政人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為落實行政人力職務輪調，有效運用人力，增進人員職能，並避免人員久

任一職之弊端，爰修訂本校行政人力輪調實施要點（草案）。 

二、本案擬修訂重點如下： 

（一）增訂公務人員二級單位主管職務人員，亦適用本要點（修正條文第四

點）。 
（二）修正符合輪調要件行政人員，應辦理輪調。（修正條文第五點） 

（三）增訂得不實施輪調人員之原由，如適用公務人員一條鞭法規人員、近 2

年曾於單位內進行工作輪調者、近 3 年屆齡退休者、因懷孕或現養育

三足歲以下子女者及其他專長或專業因素，簽奉核可者。（修正條文第

六點） 

（四）修正為減少輪調時對各單位業務衝擊，將每年輪調人數，定為合於輪

調條件之人數五分之一。（修正條文第七點第一項） 

（五）增訂輪調人員於遷調後，經雙方單位主管同意，2個月時間內，以部分

時間返回協助輔導原承辦業務。（修正條文第七點第三項） 

（六）明訂輪調辦理時間 1年 1次，如有業務需要亦得隨時辦理。（修正條文

第八點） 

（七）明訂人事室應將各單位當年度應輪調人員名冊及不實施或暫緩輪調人

員名單，送請各單位確認。（修正條文第九點） 

 三、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行政人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附件 1，P.6-P.8）、修正草案（附件 2，P.9-P.10）、現行要點（附件 3，

P.11）。 

決議：修正後通過，建議修正部份如下： 



 
 

  一、考量未來執行之可行性與本要點前後邏輯之一致性，第五點部分文字「應實

施人員之職務輪調或遷調」建議修改為「得實施人員之職務論調或遷調」、

第七點輪調人數比例計算方式應再加以審酌。 

  二、有關勞工調動的現行相關法規已有諸多改變，本要點應以未來在調動時員工

時可能會遇到的挑戰來加以考量與調整，如：勞基法調動五原則、勞工的調

動是否涉及主契約的變更、勞工本人的意願等。 

  三、第五點原法條文字為「本校行政人員在……」修改為「本校各單位行政人

員……」，請審酌其修改的必要性。 

  四、第六點第五項請再釐清「特殊專長或專業」，俾資遵循。 

  五、第八點部分文字「依前年 12月 31日為基準」有缺漏，建議修正為「前一年

12月 31日」。 

   

案由二：有關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及報酬標準表修正草案，提請討

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依據 111 年 6 月 8 日本校第二屆第五次勞資會議案由一決議、111 年 7 月

11日教育部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137B號函（文號 1110007394）及 111

年 8月 2日鈞長裁示人事室規劃建立校基人員彈性薪資制度辦理。 

二、依據前揭勞資會議案由一決議略以，校基人員除未滿一年者製發勞動契約

外，餘不再製發勞動契約。復依前揭教育部來函，原「國立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修正名稱為「國立大學校務

基金進用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三、承上，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下稱本要點）及報酬

標準表，修正條文如下： 

（一）修正本要點法源依據為「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第一點） 
（二）依據「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酌予修

正文字。（第五點） 
（三）依據勞資會議案由一決議，刪除包含「約用期間以一年為原則」、「於

年度中約用者，得先約用至年終(十二月三十一日)」、「用人單位有業

務需要且年度考核合格者得予續約」及「每年發放前一年度考核通知

書後重新簽訂契約」等內容，並依要點編排順序酌予修正文字。（第十



 
 

點、第十一點） 
（四）為建立校基人員彈性薪資，訂定校基人員績效獎金制度，由有意願參

與之人員自訂一至十級績效等級並經校基人員考核委員會審議確認後，

對所屬校基人員自評其當年度績效等級，復提校基人員考核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於次年起依考核等級支給績效獎金，其實施原則另訂。（新增

第十五點） 
（五）原規定第十五點至第二十四點點次遞移（第十六至第二十五點） 

（六）報酬標準表新增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如遇敘薪薪給低於勞動部公告

之每月基本工資時，以不低於基本工資支給（備註第六點）。 

    四、檢附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與報酬標準表修正對照表(附件 4、

5，P.12-P.18)、修正草案(附件 6、7，P.19-P.34)、現行規定(附件 8、9，

P.35-P.49)、第二屆第五次勞資會議紀錄（附件 10，P.50-P.52）、教育部

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137B號函（文號 1110007394）（附件 11，P.53-P.56）

及本校校長治校理念之建議執行單位一覽表（附件 12，P.57）。 

決  議：修正後通過，建議修正部份如下： 
    一、第十點有關校基人員服務滿一年後免再簽契約的調整，因員工輪調涉及勞

動契約的變更，且變更勞動契約應需徵得勞工的同意，建議以實務面的可

行性加以審酌文字。 
    二、第十點第五項請補上標點符號句點。 
    三、第十五點第二項建議修改為「校基人員得申請參加績效獎金考核」，俾使

語意周全。 
    四、有關校基人員績效獎金實施原則訂定係縮減校方收入，請再送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俾資周妥。 
    五、有關「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修

正名稱為「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後，因

未含校務基金金用教學人員，請確認本校聘任此類人員之法源依據。 
 
案由三：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升等審議辦法」第三條至第五條修正草案，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簡稱審定辦法)辦理。 

二、 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前於 109 年 4 月 7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現行條文 13 條，本修正草案合計修正 3 條（修正第三條、



 
 

第四條、第五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三條規定修正，教師除在其

學術養成之專業領域有所發展外，教師之教學、研發、創作或競賽等

各種專長表現亦甚受重視，故增訂專長，以含括各種專業能力，又教

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與「實務」所重視之技能或產業能力有別（修正

第三條第一項部分文字）。 

（二） 人文學院建議依據教育部母法規定，應刪除相關年限與教授升等人數

限制。（修正第四條） 

（三） 為加速教師辦理升等時程，配合修正有關升等提出時間及審查時程之

規定。惟教育學院、人文學院、理學院、管理學院針對升等期程提出

不同看法，人文學院建議升等期程於現有規定不修正。(修正第五條第

二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四目) 

（四）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修

正，為外審以一次為限，爰刪除系級教評會辦理外審程序部分。(刪除

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目外審程序部分) 

（五）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修正，刪除曾為

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作升等時代表作之限制，以鼓勵教師積極升等。

同時為維持送審品質，增訂送審著作應增加或更換一件以上，以避免

與前次送審著作均相同，而送審結果不一致之情形。（修正第五條第二

項第二款第三目） 

（六） 依據教育學院、理學院建議，配合教育部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依據教師法第七條用語酌作文字修正。（修正第五

條第二項第二款第六目部分文字） 

（七）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五條至第十八條規定修正，

爰配合修正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九目、第十目部分文字。 

（八）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刪除著作發作

申請展延、校級教評會同意規定，及增定因可歸責於送審人未發表，

或未於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發表者，始駁回其申請或由

教育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之規定。（修正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第十一目部



 
 

分文字。 

（九）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三十九條新增外審意見有疑義

處理方式。（增訂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 

（十） 依據理學院建議，經查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修正

條文對照表」，有將「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作

為要件，配合教育部法規修訂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九目。 

（十一） 依據教育學院、人文學院、理學院建議，原本校升等審議辦法外審

辦理兩次，每次送 3位校外專家學者審查，2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

過。現如合併成只辦理 1 次外審，建議把 2 次人數合併，變成送 6 位

審查，4位及格即通過。（增訂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二目規定） 

（十二） 依據教育學院建議，如法規已改為系辦理門檻審查後即送院辦理門

檻審查，無系外審規定，刪除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五款，原第六款

款次挪移為第五款。  

（十三）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三十九條新增外審意見有疑

義處理方式。（增訂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 

三、 本案擬送本校 111年 9月 27日 111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審

議。 

四、 檢附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第三條至第五條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13，

P.58-P.76）、修正草案（附件 14，P.77-P.83）、原辦法（附件 15，P.84-P.91）、

教師升等審議要點草案意見調查彙整表(附件 16，P.92-P.104)及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件 17，P.105-P.117)供參。  

決  議：修正後通過，建議修正部份如下： 

    一、第三條第二項「本校專任教師教學實務升等及技術應用升等送審資格審查

原則」，請確認本校是否已訂定相應之法規。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第四條說明欄敘述已刪除相關年限與教授升等人數限制，

然條文內仍有「升等人數限制」，應予刪除。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文字與修正草案內容相對應之

文字不一致，請再檢視。 

    四、有關第五條第一項審查時程，應再詳為審酌其實務運作程序之合理性。 

    五、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一目文字有重複，請檢

視。 



 
 

    六、第五條第二項第八款係在說明申請條件，與前後條文所屬脈絡不一致，建

議往前挪移。 

    七、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九目建議修正處如下： 

     （一）「教師在文藝創作展演領域，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者，……」，建議刪除贅字「之」。 

     （二）本款所列十類文藝創作領域，其中「電影及設計」與母法用法不符，

請再審酌。 

     （三）有關體育競賽領域敘述，建議比照前面要點敘述方式，另列一目敘述。 

     （四）有關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者，其所依據之

法規條次應修正為第十五條至第十八條。 

    八、目前系級教評會已無聘任校外專家學者，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第四目請刪

除「系級」。 

    九、第八條文字請參照母法刪除引號，另有關以藝術作品與體育成就證明重新

送審之文字內容，並未見於母法條文規範，請再確認其法源依據。 

    十、有關本修正案，因事涉教師升等權利，請確認條文法源依據及相關附表。 

 

叁、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3時 45分。 

 


